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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1

在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，工业以

及化工业等产业对于水资源进行了多渠道的大量运用，

这种情况下则让不可再生的水资源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污

染问题 [1]。在此过程中，河道水污染问题关系到人们的

身体健康以及日常生活，因此，加强河道水治理工作极

其重要。多方位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中

运用能够实现有效改善河道水水质环境，有效提高河道

水治理工作效果，因此，应重视探究多方位生态修复技

术在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的应用。

一、生态修复技术概述

生态修复技术作为一种全面化、联动性的水环境治

理措施，该项技术融合了综合治理、统筹管理、技术集

成、长效运行等理念，贯彻“外源截留、内源控制、人

工净化、自净强化”等原则，从多个方面、多项手段实

现河道水环境治理目标。生态修复技术涉及范围广，不

仅仅局限于某个技术领域，而是采取技术。因此，生态

修复技术相比传统、单一的修复技术具有以下几个优点：

一是截污效果好。生态修复技术的其中之一就是拦截污

染，可以减少污染物进入到河道当中，缓解河道水体富

养化度，在源头上进行污染控制。二是周期性清淤。可

清除河道运行中长期累计的杂质、污泥、腐殖物等，缓

解河道污染问题。三是人工净化。如果因为突发因素导

致水体快速恶化，可以借助人工净化技术快速治理，提

高河道水体的洁净度。四是水生态系统。为了避免水体

污染问题反复出现，提高净化效果的稳定性，通过建立

自然水生态系统，让河道水生态自然循环，同时起到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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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景观美化效果。

二、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

1.外源污染控制

首先，降雨原位自动膜滤系统主要是通过低压过滤

膜对雨水进行处理，将径流雨水中污染物去除。系统选

取的过滤膜为折叠式，并设置相应的存储池，便于持续

性暴雨时节通滤芯进行自动清洗，减少沉淀物对其损伤，

延长过滤使用年限。同时，在河道末端安设相应的雨水

管网，当河道内污染物较多时，将过滤之后的水体排入

水管网中，减少水体对河道直接污染。其次，驳岸生态

滞留系统主要是针对暴雨时节未能及时排入水管网中的

水体，增强河道纳污能力。该系统将水面、驳岸及陆地

构成整体，通过植被间隙实现物质交换转移，从而提升

水体中的溶氧量，实现水质改善目的 [2]。

2.内源污染控制

河道底部多年存积的杂物逐渐形成底泥，底泥如果

长期不清理会产生二次污染问题。河道底泥中含有大量

氮磷元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，会不断向水体中释放。借

助生态修复技术，将物理治理技术和生物治理技术结合，

如通过机械挖掘减少河道底泥量，采用生物酶消化底泥

污染物，从而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。控制内源污染措施

可以避免污染问题进一步扩大，并且技术组合治理措施

具有见效快、效果好、持续净化的优势。机械清淤能够

减少河道底泥量，但使用成本也较高，所以多数是在高

污染、面积小的河道局部清除底泥。对于大面积、污染

较轻的河道段，依然是以生物治理技术为主，通过生物

酶激发底泥中微生物活性，加强有毒有害物质降解，且

生物酶是一种河道水系统长期修复方法，有助于改善底

泥理化性，从而起到底泥净化效果 [3]。也可以采用人工

净化方法，如采用超微净化处理技术，配合大面积气界

面技术、液界面技术，通过高压混合气水生成微米、亚

微米气泡，起到水体氧化作用，增强微生物活性，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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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重金属、氮磷元素、藻类等降解吸收，发挥水体生物

作用，保证河道水体清澈度。

3.人工净化体系

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仅仅依靠生物技术和阻隔技术

还是远远不够的，需要立足生态修复技术原则，利用人

工干预手段和现代高新技术，形成良好的河道水环境治

理模式。人工干预手段和现代高新技术的应用，对于水

体净化具有重要作用。水体自净能力毕竟是有限的，当

前河道水环境污染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水体自净能力作

用范围，必须通过人工干预手段来改善河道水环境。在

这一过程中，首先需要清除河底淤泥，清理河底垃圾。

河底淤泥中积蓄了大量的重金属物质、氮磷等营养物质，

无论是出于提升河水安全性还是增强河道水环境稳定性

的考虑，都需要尽快清理河底淤泥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河

流上下游区域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协同作业，共同完成河

流清淤工作。针对清理出来的淤泥，需要进行处理和净

化，最后再进行填埋处理等，降低河底淤泥对环境的影

响 [4]。此外，提升河道周边群众的环保意识，对于河道

水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。可以通过

各类方式教育周边群众不往河道中倾倒生活垃圾和生活

废水，自觉维护河道水环境的稳定性，才能保证河道水

环境的治理效果，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。

除了人工干预和环境教育工作，在河道水环境治理过程

中还需要应用高新技术，利用无线传感装置进行河道水

质实时记录和传输等，提升河道水环境的监控力度，及

时有效地进行河道水环境治理。同时，利用超微净化处

理模式，采用气液结合模式增加水体中的氧气泡，加速

水中重金属物质的处理，对于提升河道水环境的能见度

和清澈度也十分有效。

4.水体自净强化

生态系统水体自净是通过水生植物或动物促成了生

态链，将水中的污染物进行降解或转移成利用的物质，

进而实现水体净化。生态系统对河道水体的自强化起到

非常重要的作用 [5]。水中的一些沉水植物、浮叶植物等

构成了植物群落。沉水植物群落在河道水体生态系统的

修复中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。该植物群落机理主要有以

下几个方面：吸收氮磷等物质、强化水体硝化反应、释

放酚类化感物质，抑制藻类生长等。水生动物群落包含

了鱼类群落、底栖动物群落以及浮游动物群落等。在水

生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的构建过程中，都需要全面了解

河道水环境生态系统的整体物质，从而进行科学构建，

进一步提升河道水体的自净能力。

三、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应用情况

1.人工湿地技术

优良的水质可将其河道生态功能改善，而且构建优

美的市环境景观，当前受各类因素影响，河道自身净化

能力薄弱。人工湿地技术将垂直流湿地、淹没湿地等联

合应用，将其表面及过滤基质净化，并由湿度底部收集

导入下一高度湿地，以此循序渐进实现水体净化 [6]。人

工湿地数量，需根据河道实际长度布设，一般在上、中、

下均设置一个即可。

2.雨水的管理

雨水管理主要是避免雨水对河道污染，当前雨水中

二氧化硫含量较高，不利于河道中动植物生长，且暴雨

对河道冲刷严重。因此，雨水管理中需增强雨水下渗能

力，同时通过有效措施提升其净化能力，减少对地表的

破坏。河道修复进程中，可设计相应的种植池以增加绿

化面积，以此加强雨水下渗能力，或将其与市政管网衔

接，在降水量较大阶段，通过市政管网将一部分雨水排

走，减少洪水压力。

四、结束语

综上所述，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中

的应用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，也是当前河道

水环境现实情况的客观要求。不同于以往的河道水环境

治理，受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工业的发展，河水中大

量营养物质和重金属严重破坏了水环境，降低了水体自

净能力。在河道水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树立协作的意识

和观念，利用生态阻隔和管网末端滤膜的方式降低外源

污染，利用河道生态恢复的方式增强水体自净能力，利

用人工干预手段清除河底淤泥，利用高新技术强化河道

水环境治理效果。推动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的长效发展

和可持续发展，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必不可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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